


1 概述

公众参与的目的是让本项目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更加民主化和公众化，让

公众特别是受本项目直接影响的人群充分了解该建设项目的意义、对区域发展的

作用和可能给当地社会经济特别是环境方面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让公众充分

发表自己的意见并表明对建设项目的态度，使环评工作更为完善，更好的反映公

众的具体要求并反馈到工程设计的环境管理中，为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2024年，内蒙古新农基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内蒙古元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本项

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等文件规定，建设单位完成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

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分别采用网络、报纸公告的方式进行同步公开。2024年 9月 3

日，内蒙古新农基科技有限公司在第一环评网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征求意见稿），公示主要内容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查阅方式、征

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内容。公示时限为 2024年 9月 3日至 2024年 9月 17日，公

示有效期为 10个工作日。在网络公示期，内蒙古新农基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年 9

月 4日、2024年 9月 6日在《乌海日报》同步进行了报纸公示。在公示期间，建设

单位未收到任何群众来电、来信、来访等形式的有关该项目环境影响的意见。

在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过程中，建设单位通过网络、报纸、公众意见调

查表等多种方式听取项目周围群众的意见。根据公众参与的结果，在公示期间未有

公众提出异议，说明内蒙古新农基科技有限公司 3000吨/年亚磷酸改造项目的建设

得到了当地公众的认可。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内蒙古新农基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年委托内蒙古元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内蒙古新农基科技有限公司 3000吨/年亚磷酸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

编制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相关要求，“对依法批准设



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

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

以下方式予以简化：（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

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本项目位于乌海经济开发区

乌达工业园区，该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本建设项目性

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

见。故本项目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纳入征求意见稿公开内容。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条规定，建

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本征求意见稿在环评报告主要内容基本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9 月 3

日起，以网络、报纸两种方式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内容符合《办法》中

的内容要求；信息反馈时间为 2024年 9月 3日至 2024年 9月 17日。公示具体

内容见表 3-1。



表 3-1 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

内蒙古新农基科技有限公司新建 3000 吨亚磷酸生产装置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众参与报征求意见稿公示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于 2024 年 9 月 1 日编制完成，在上报生态环境

局受理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1、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电子版及纸质版报告查阅方式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电子版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_uCH_khBm4R7KvjEKxnBA 提取码：8zt9

纸质报告查阅方式：通过现场查阅纸质报告

2、公众参与说明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提供您

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1）建设单位：内蒙古新农基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总 电话：15147306080

查阅时间：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查阅地点：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工业园区，内蒙古新农基科技有

限公司现有厂区内。

（2）环评单位：内蒙古元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蒋翼然 联系电话：15810196856

电子邮件地址：408774378@qq.com

通讯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公交五公司东巷盛世名筑 G6

写字楼 4层

内蒙古新农基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 9月 3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要求，内蒙古新农基科技有限公司 3000

吨/年亚磷酸改造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由建设单位于 2024年 9月 3日至 2024年 9

月 17日在第一环评网进行了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3-1。

图 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3.2.2 报纸

根据《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

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蒙古

新农基科技有限公司 3000吨/年亚磷酸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由建设单位分别于 2024年 9月 4日和 2024年 9月 6日在《乌海日报》进行两次

刊登公示。刊登照片见图 3-2、3-3。

图 3-2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



图 3-3 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

3.3 查阅情况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查阅方式

（1）电子版全文查阅方式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_uCH_khBm4R7KvjEKxnBA 提取码：8zt9

（2）纸质报告表查阅方式：

通过现场查阅纸质报告可至内蒙古元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新城区公交五公司东巷盛世名筑 A座写字楼 6楼 601室）查阅。

2、查阅情况

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任何来电、来信、来访。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根据《办法》第十四条，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

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一）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

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座谈

会或者听证会应当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

（二）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

理论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论证会应当邀请相关领

域专家参加，并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列席。

建设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向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告，

并请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公众参与的协调指导。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应当在同级人民政府指导下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本项目首次公示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对内蒙古新农基科技

有限公司 3000吨/年亚磷酸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方面质疑性意见（上述（一）、（二）），

故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参与结论

通过公众参与，项目区公众均未提出反对意见，可见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总体

是支持的。


